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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中山路199號

傳　　真：2169926

聯 絡 人：顏秀穎052254321#365

電子郵件：yenhsiuying@ems.chiayi.

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世賢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體字第109531094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 (109ED10733_1_081054126561.pdf、109ED10733_2_081054126561.pdf)

主旨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疫情，為確保持有教

育部體育署核發之救生員證照者權益之相關措施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9年4月6日臺教授體字第1090011525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「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」第9條規定：「救生員證書有效期

間為3年，經累計16小時以上複訓且合格及取得第10條第2

款參加安全講習活動證明文件者，於效期屆滿1個月前至6

個月內之期間，得申請證書效期之展延，每次展延期間為3

年。」

三、查近期各受認可之救生員訓練機構開設之複訓班級均受嚴

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疫情影響延期或取消，持有

該部體育署核發之救生員證書，效期於本年屆期或將屆期

之救生員無班可參訓。

四、為確保前述人員權益，持有該部體育署核發之救生員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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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，效期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日(109年1月20日)

起至109年12月31日屆期或將屆期，且未完成展延證書所需

複訓或安全講習之救生員，其證書效期均展延1年。

五、前揭複訓及安全講習應於本次展延期間完成。如未完成

者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3款，其證書效期將溯及原

效期到期日失效。

六、檢送教育部公告及上開來文1份供參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不含嘉大附小)、國華水上世界、嘉義市國民運動中心、嘉義

市博愛游泳池、威士登游泳健康廣場、吳鳳游泳池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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